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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現況透視
　　為了提升我國幼兒教育品質，教育部於民國一○一年進行幼托整合，並且推

動幼兒教保公共化，期望透過公部門的力量，來營造一個友善的幼兒教育環境，

對家長來說，幼兒園收費是合理且可負擔的；對教保人員來說，勞動條件是受保

障的；對幼兒來說，教育與照顧品質是優良的。

　　由於公共化幼兒園增加速度太慢，教育部於一○八學年度提出「準」公共化

幼兒園，提供私立業者申請加入，由政府給予補助，同時家長可以降低繳費額度

，差額亦由政府補助，讓家長與業者相當「有感」。但在這政策下，卻逐漸衍生

問題。

　　以往，公立幼兒園標榜平價托育優質照護，總是家長們的優先選擇，準公共

化幼兒園學費雖不及公幼便宜，但因比公幼晚下課、可延托等優點，時間較符合

家長需求，使家長反而不考慮公幼。不過申請加入準公共化幼兒園的園所良莠不

齊，部分園所會超收費用，缺乏完善監督下，在收費項目、師生比上常常出現違

規狀況，準公共幼兒園的違規率往往為人詬病，其實都是家長選擇幼兒園需多加

注意的地方。

　　就目前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提出幾個須關注的部分：

一、教保服務機構協助雙薪父母托育困擾，但政府必須兼顧父母陪伴
幼兒的家庭重要性
　　家長選擇幼兒園時都會以收托時間為考量，所以將孩子送去能收托較晚的

準公幼或私幼，但公立幼兒園也有提供延長照顧服務，新北市的公幼甚至可以

參加至晚上七點，據統計一一一年度公幼開辦延長照顧的平均開辦率達百分之

八十三，延拖七點的開辦率也達百分之五十八，所以公立幼兒園也在積極協助家

長的接送困擾，解決下班晚而來不及接孩子的問題。

　　不過對於家庭教育來說這並不是一件好事，幼兒七點多回家後就是吃飯洗澡

及睡覺，幾乎沒有甚麼跟父母相處的親子時光，有的孩子一早七點多就出門到學

校然後要一直待到晚上七點，留在教保服務機構的時間長達十一至十二小時。但

是老師只能幫助父母而無法替代父母，政府透過補助減輕父母送托的經濟壓力，

在整體工作環境、工時方面也應該調整，讓父母能有足夠的時間陪伴孩子成長，

增進親子情感交流，以提升家庭功能。

二、要避免準公共化幼兒園造成對學前教育短多長空的影響
　　私立幼兒園只要符合「收費數額」、「教師及教保員薪資」、「基礎評鑑」

、「建物公共安全」、「教保生師比」及「教保服務品質」等六項要件，便可以

政府簽訂合作契約成為準公共化幼兒園，跟家長收取每個月的月費及向政府差額

補助之外，還可以額外向政府申請十萬至廿萬不等的經費補助。準公共化幼兒園

受政府規定，課程必須以不分科、主題式教學進行，不可以有才藝班授課，更不

可以額外收費，但部分原本有才藝課程的園所，卻仍繼續執行課程，並且在收費

袋上增加「多元授課」的收費項目，要家長另外買單；並常有不符合師生比和師

資規定的違規情況，其教保品質堪慮。

現今幼兒教保公共化政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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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灑幣式的補助政策雖讓家長有感，但業者實際上仍是私立，其財務的經營與

獲利最終還是回歸到業者本身，若業者巧立名目收取不當款項，獨霸營利所得，

不對教保人員進行合理薪資分配提升工作待遇，這些都無助於改善學前教育的環

境。

三、公共化幼兒園的社會照護及弱勢照顧的責任無可取代
　　公立幼兒園和非營利幼兒園在招生時都優先招生需要協助的幼兒，因為具有

公共承擔的責任。「公共承擔」指的是：社會資源有限，國家有時必須為某些具

有障礙或各種不利因素的個人、群體，負擔更多的成本。公共化幼兒園零拒絕是

一貫的原則，身心障礙幼兒、原住民、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庭之

幼兒、父母、監護人為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之幼兒，這些幼兒在招生時都享有優

先入園的資格，保障其進入公共化幼兒園中，能受到政府妥善的照顧。

　　而私立幼兒園和準公共幼兒園並不會優先幫助社會上弱勢或障礙團體，甚至

不適合的學生，隨時可能會被請出園所，缺乏就學保障也不具有公共承擔責任。

今年公幼招生未滿的狀況下，就有耳聞南部學校在學期間一直有幼生轉入，原因

就是就讀私幼或準公幼「不適應」，所以只好來就讀公幼，這類的孩子往往也都

是急需老師多花心力照顧的。

四、必須確保公立幼兒園的優質師資及公益照顧的資源到位
　　如前所敘，公立幼兒園肩負社會照護及弱勢照顧的責任，當幼兒進入園所就

讀後，幼兒園應主動發掘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幼生，並經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同意

後，申請教育鑑定作業，並提供特殊教育相關服務資源。因此除了經鑑定安置優

先入園的特殊需求幼生外，學期間經由期中鑑定安置的幼生也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一個班級中的特殊需求幼生數往往可能都超過班級教師人數。

　　新北市身心障礙幼兒就讀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要點第三條：「身

心障礙幼兒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規定如下：（一）本市公共化幼兒園每核定

招收十人者，以招收一名身心障礙幼兒為原則；每有一名身心障礙幼兒就讀，經

鑑輔會決議者，得減少普通班招收人數一人至三人。（二）依前款規定減少招收

人數已達三人者，不再招收具身心障礙幼兒。但有特殊情形經鑑輔會決議者，不

在此限。」

　　一個班級核定招收三十人，可以招收三名身心障礙幼兒，但班級只有兩名教

保人員，還要兼顧其他幼生，對於師生來說都不是件公平的事。此時特教相關的

資源就應該到位協助，例如比照非營利幼兒園聘用臨時助理人員的辦法，班上有

兩名特殊需求幼生就配置臨時助理人員每日四小時的時數，才能真的協助到現場

的師生，提供高品質的教保課程。

結語-幼教師生比逐年調降因地制宜，確保資源到位及偏鄉公幼成班
1.不能用師生比或學生數來鎖死學前教育各項人力及經費配置，應以幼生權益為

考量。

2.改變社會長工時的勞動常態，共同支持鼓勵父母創造親子陪伴的長多效益，增

進家庭功能。

3.核定學生數概念要打破，以班級為單位存在有意義。學生數不等於班級數，導

師職務加給及教保費編列不能錙銖必較，讓現場人員有實質肯定的感受。

4.特教協助資源要充足，創造多元臨時人力彈性應用空間，才真正能照顧好特教

需求幼兒。


